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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說明 

項次 作  業  說  明 時程 法規文件 

一、 

 

 

 

 

二、 

 

 

 

 

三、 

 

 

 

 

 

 

 

四、 

暑修公告與調查： 

（一）課務組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三週，網路公告

該年度暑修申請，並請各班班長宣達，要求學生於

期限內至校務系統「暑修科目意願調查」登記暑修

科目。   

暑修開班與排課： 

（一）「暑修科目意願調查」轉檔給註冊組同仁審查申請

人資格。 

（二）確定開課科目，依系別通知系辦公室排定授課教師

及上課時程。 

審查可暑修科目： 

（一）課務組審查學生暑修科目是否衝堂，學分是否超過

限制，專科部十學分(畢業生可增至十五學分)，大

學部十二學分，重修科目是否正確等。 

（二）審查無誤後，通知學生於規定時間內繳費。 

（三）學生於規定時間辦理繳費截止時，若繳費人數未達

開班條件最低 10 人(不可以人頭抵充)，則撤銷開

課並辦理退費或改選其它暑修科目。 

申請加開課程： 

（一）學生如因申請暑修科目未達十人未開班，可向課務

組查詢可否增開班，所需經費由同學自行負擔，或

授課老師自願義務授課，經專案簽准者，亦可開班。

（二）學生如因原屬系科已停招致無法隨班重修、新舊課

程交替、原必修課程已停開等因素得於隨班時選修

相近科目替代，如仍無法修得學分時得請各系主任

彙整學生反應意見再專案簽報處理，如經教務處簽

註處理意見，校長同意後，專案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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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說明 

項次 作  業  說  明 時程 法規文件 

 

 

 

 

 

 

 

 

 

 

 

五、 

 

 

 

 

 

 

 

 

 

六、 

（三）專案申請開班之科目應嚴格審查。 

（四）跨校暑修： 

1.畢業班學生如因本校未開科目他校暑修已開

者，可向註冊組申請辦理跨校暑修，但該類學生

需符合學分限制與相關規定。 

2.註冊組依學生申請跨校暑修資料核對無誤後，簽

報發文至學生申請欲暑修學校。 

      3.學生至他校暑修，需按他校規定辦理，相關費用

並須向他校繳納。 

      4.學生至他校暑修如違反他校規定有損校譽，得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暑修成績作業： 

（一）任課教師須於考試後三日內繳交成績，由授課教師

於校務系統暑修成績登分界面完成成績登錄，並列

印成績冊簽名送繳註冊組，學生評量資料及暑修教

室日誌送課務組存查。 

（二）跨校暑修學生得由註冊組相關承辦人員協助連繫

他校儘速作業，方便學生查詢。 

（三）畢業班學生暑修完畢後，如可畢業，辦理其他必要

手續後，由註冊組或學籍成績管理人員發放學生畢

業證書。 

暑修鐘點費暨行政人員工作津貼簽報： 

（一）暑修結束後，任課教師鐘點費暨行政人員工作津貼

由課務組編製印領清冊簽報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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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相關表單紀錄： 

表單紀錄名稱 編碼 附件號 
資料保存 

期限 單位 

美和科技大學暑

期開班授課實施

要點 

A-002-32011-1 附件 A 一年 課務組 

暑修科目意願調

查 

A-002-32011-2 附件 B 一年 課務組 

暑修授課時間一

覽表 

A-002-32011-3 附件 C 五年 課務組 

美和科技大學校

際選課實施辦法 

A-002-32011-4 附件 D 一年 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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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要點 

 

民國九十九年七月十三日 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臨時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九年七月十九日 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九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一○一年一月十日 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一○二年二月七日 一○一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一○二年三月四日 校長核定 

 

第一條   學校為提昇教學績效，協助學生加強課業研習，依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及本校

學則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學校得利用暑期開班授課： 

一、必修科目不及格須重修者。 

二、因轉學、轉系、轉科須補修轉入年級前之科目者。 

三、應屆畢（結）業生須補修後，始可畢業者。 

四、其他適於暑期開授之課程者。 

第三條   學生修習暑期課程由教務處調查學生需求，並於暑假前公布課程表，如學人

數不足或無法聘得教師授課時，則不開班。 

第四條   暑期開班授課最低人數以達十人為原則。如有特殊需要，所需經費由同學自

行負擔，或授課老師自願義務授課，經專案簽准者，亦可開班。 

第五條   各部畢業班或延修生學生因補修科目未開班或衝堂時，如他校（部）已開課

者，可經教務處核准後申請跨校或跨部上課；相同課程亦可由各部與他校合

作，合併開課。 

第六條   本校暑期開班授課，採密集上課，上課期間至少四週，跨校亦同。 

第七條   本校暑期課程依學分排定時數，每一學分上課時數需滿十八小時（含考試）

為原則。 

第八條   大學部四技、二技學生暑期課程修讀學分總數不得超過十二學分為原則。 

第九條   專科部學生暑期修讀學分總數不得超過十學分為原則，畢業班學生可加修至

十五學分為原則。 

第十條   學生暑期選課，應依照當學期核收之標準繳納學分時數費，每班經費以學分

時數收入為原則。   

第十一條 學生於暑期修課期間，如因重病住院或重大事故不能來校上課者，可在暑修

上課前，向教務處申請退選，經同意後退還所繳學分時數費；如學生暑修所

修課程已正式上課，則除遭退學處分者外，一律不予退費。 

第十二條 本校暑期開班授課，以接受本校學生選課為原則；他校學生申請者，必須經

其肄業學校同意並經教務處確認選修課程後，各部方得配合辦理。 

第十三條 暑期開班之教師鐘點費由各部依照鐘點費支給標準核算，行政工作津貼得由

課務組依參與工作性質列表，簽報校長核定後支付，但行政工作津貼總額以

暑期班總收入扣除鐘點費後剩餘款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第十四條 學生暑期選課成績考查規定如下： 

一、學生成績考查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 

二、成績及格或不及格，均應登記於歷年成績表內。 

三、暑期所修學分不與學期所修學分合併累計；暑期成績亦不與學期成績合

併核計。唯暑期所修學分數及成績應併入畢業成績計算。 

四、成績不及格者，不得補考。 

第十五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A A-002-3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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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修科目意願調查系統操作 

在校務系統登入畫面選擇您所屬的身份及人員之帳號密碼即可進入系統主

畫面。點選「教務系統」後進入子畫面點選「暑修意願調查」其顯示畫面

如下： 

 

此功能為線上學生暑修意願調查，系統下面下方會列出該學生可重修或補

修之科目清單，補修之科目可依學年學期及班級進行篩選。學生有意願暑

修的科目，可在科目清單右方點選「選取」鍵，該科目即會移至畫面上方

之「已選取的暑修意願科目」清單中；若在暑修意願清單中點選「刪除」

鍵，即可刪除已選取之暑修意願科目。點選完畢後，直接離開該畫面即可。 

 

附件 B A-002-3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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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C A-002-3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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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民國九十九年七月十三日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臨時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九年七月十九日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九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九年十二月十八日校長核定 

民國一○四年六月二十五日一○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四年七月四日校長核定 

民國一○五年三月三日一○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一○五年三月十五日校長核定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校際合作，充分利用師資與設備，以利學生修習他校開設之課程，依據大學法、

大學法施行細則、本校學則，及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實施要點，訂定本校「校

際選課實施辦法」。 

第二條     校際選課係指已在教育部立案且與本校同級學校間，學生互相跨校選修之正規教育(含

寒、暑假)課程，但不包括出國進修、以及推廣教育(學分班、與非學分班) 課程。 

第三條     本校學生修習他校課程或他校學生修習本校課程，除遠距教學課程外，均依本辦法辦理。 

第四條     本校學生校際選課以本校未開設之選修課程且不列計畢業資格審查學分為限。 

但學生若無法於畢業前修習完畢或重補修之課程，且所選跨校課程為本校該學期未開設之

科目，得列計畢業學分。惟，得依課程之性質，依規定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所屬學院院

長或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與教務長簽核同意後，發給本校「校際選課申請表」逕擲該校

辦理選課手續。 

第五條    本校延修生因特殊事由，得依課程之性質，依規定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所屬學院院長或

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與教務長簽核同意後，發給本校「校際選課申請表」逕擲該校辦理

選課手續。 

第六條     本校學生每學期修習他校課程，需符合本校修課之規定，其成績應與本校所修學分合併累

計且應受每學期限修學分數之限制。 

第七條     本校學生修習他校課程，其上課及往返時間不得與修習本校科目時間衝堂，如經查出有衝

堂情形，衝堂之科目均以零分計算。 

第八條     他校學生申請修習本校開設之課程，若有選課人數之限制，概以本校學生優先選課為原則。 

第九條     校際選課學生，均應於每學期加退選期限內依規定一次辦理校際選課手續，逾期不予受

理。除因開課人數不足停開外，選課後不得辦理退選、退費。學期結束，接受選課之學校，

應將校際選課學生成績單函送其原肄業學校。 

第十條     接受選課之學校得向他校校際選課學生收取學分費、實習費、材料費及語言教學實習費等

費用。 

第十一條   校際選課學生，需遵守選課學校有關規章制度，若有行為舉止影響校譽者，應依原肄業學

校相關規定處理。 

第十二條   學生若未依本辦法有關規定完成選課手續，視同未提出申請。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章及學則辦理。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D A-002-32011-4 


